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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财会„2024‟4 号 

 

临汾市财政局关于 
做好 2024 年度全市会计 

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 

为持续提升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，推进

我市会计人才队伍高质量建设，根据山西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

2024年度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财会

„2024‟10 号），切实做好 2024 年度全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工作,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 

一、继续教育对象 

全市范围内行政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

中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

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（以下统称“会计专业技术人员”）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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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应当自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

次年开始参加继续教育，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

作的人员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的次年开始参加继续教育。 

二、继续教育内容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

科目。公需科目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规、政

策理论、职业道德、技术信息等基本知识；专业科目包括会计专

业技术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掌握的财务会计、管理会计、财务

管理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、会计信息化、会计职业道德、财税

金融、会计法律法规等相关专业知识。 

三、继续教育时间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应在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2024 年度

继续教育。 

四、继续教育形式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形式主要有网络培训、面授培训 

和其他形式培训等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可自主选择继续教育形

式。 

五、继续教育补学 

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，未完成继续教育学习的会计专业技

术人员，可登录“会计之星”网站，点击个人界面“继续教育补

学入口”进行学习，补学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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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员应按规定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习，今后不再组织补

学。 

六、继续教育学分管理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，每年参加继续

教育取得的学分不少于 90 学分。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 60

学分。取得的学分当年度有效，不予结转到以后年度。 

参加网络培训的登录“会计之星”网站，进入个人界面参加

网络继续教育学习，学满 90 学分，学分由系统自动登记，并同

步到个人界面；参加面授培训的选择由属地财政部门按程序进行

登记。参加其他形式的培训,如参加省内会计专业技术职称、注

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考试至少通过一科和参加注册会计师和

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，继续教育学分由省财政厅统一登记，无需

个人申报登记；参加其他类考试、会计类专业会议、国家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（学位）教育，通过

当年度一门学习课程考试或考核等，按照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

发（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计量及登记工作细则）的通

知》（晋财会„2021‟23 号）要求进行申请登记，继续教育学分

由属地财政部门进行登记；参加以上形式外的其他继续教育学习

的，继续教育学分由省财政厅按照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规定》要求进行登记。 

七、继续教育机构管理 

会计继续教育培训机构主要包括按相关规定完成备案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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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网络和面授机构。网络培训机构要在年初将继续教育培训方

案，内容和课程进行上报，年末将继续教育整体情况反馈至省财

政厅。面授培训机构需在培训前将培训方案和计划报同级财政部

门登记，培训结束后将取得学分人员名单及实证材料报送至属地

财政部门。 

会计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要建立继续教育师资库，聘请教学经

验丰富、理论水平高的骨干人才；要优化教学课程，充分考虑不

同层次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需求；要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培

训档案，接受属地财政部门的考核监督。未经财政部门备案、公

布的培训机构，不得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。 

八、继续教育保障措施 

(一)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高度重视、扎实组织会计专业

技术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工作，认真做好咨询服务和政策解读，及

时准确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办理会计继续教育事项登记。 

(二)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加强对继续教育机构的指导监

督，定期对所属会计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

作为是否继续承担继续教育任务的重要参考和依据，并对违反规

定的培训机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 

(三)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将会计人员参加会计继续教育

作为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、职称评审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

选、高端会计人才选拔等重要依据，并纳入其信用信息档案。各

部门、单位要健全完善激励机制，将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与会计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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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人员考核评价、岗位聘用挂钩，进一步推动继续教育工作

落地见效。 

(四)各部门、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继续教育学习宣传和

政策落地工作，积极组织本部门、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个

人信息采集、线下或线上继续教育培训，提供便利学习条件，保

障合法权益，不断提高专业胜任能力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汾市财政局 

2024 年 6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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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临汾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24日印发   


	文号
	Content
	信息公开选项
	抄送

